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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省科学技术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
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为规范我省科技系统行政处罚行为，保障和监督行政处罚的有效实施，维护公共利益和科技行政管理秩序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科技厅研究起草了《四川省科学技术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、《四川省科学技术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。
2、 起草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》、《科学技术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（2023年，科学技术部令第20号）、《四川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、《四川省行政裁量权基准管理规定》（2024年，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360号）、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（2024年，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365号）。
3、 主要内容
《实施办法》共4章23条，包括总则、裁量规则、裁量程序、附则。
第一章总则（1—5条），包括目的及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基准定义、遵循原则、动态调整等内容、规定。
第二章裁量规则（6—13条），包括行政处罚综合考虑情形、不予或免予处罚情形、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、从重处罚情形、收集证据、涉嫌犯罪情形等内容、规定。
第三章裁量程序（14—21条），包括行政处罚事前告知、听取意见、听证情形、法制审核、集体决定、登记制度、责任追究、加强监督等内容、规定。
第四章附则（22—23条），包括本办法的解释主体、施行日期。
附件《四川省科学技术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分别对9种违法行为的裁量阶次、适用条件、处罚标准和实施机关进行了具体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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